
 277
附录八  

(页数 1/2) 

 
 

个人资料私隐：竞选活动指引 

 
导言 
 

本指引旨在提供一般参考资料，以说明在进行可

能涉及个人资料的收集及使用的竞选活动时，应

如何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下称「条例」)

的规定。候选人及/或其选举代理人很多时都会

利用电话联络准选民。此外，候选人亦可能利用

传真、手机短讯/多媒体讯息或电子邮件向准选

民进行游说。在某些情况下，有关个人与致电者

及/或候选人是从无交往的，他们因而关注候选

人有否从选民登记册以外的来源取得他们的个

人资料。 

 

向选民进行拉票的行为并无违反条例的规定，只

要所使用的个人资料是用合法及在有关情况下

属公平的方式收集，以及有关个人资料的使用是

与该等资料的原本收集目的直接有关。条例附表

1 的保障资料第 1、3 及 4 原则的规定与此尤为

有关。 
 

保障资料第 1(2)原则规定个人资料须以合法及

公平的方式收集。 
 

保障资料第 3 原则订明如无有关资料当事人的

订明同意，个人资料不得使用于在收集资料时会

将其使用于的目的以外的目的，或使用于不是与

该原本收集目的直接有关的目的。 

 

保障资料第 4 原则规定资料使用者须采取所有

切实可行的步骤，以确保个人资料受保障而不受

未获准许的或意外的查阅、处理或其它使用所影

响。 
 

候选人指引 
 

1. 使用个人资料进行竞选活动的候选人，必

须留意保障资料第 1、3 及 4 原则的规定。 
 

2. 候选人有责任向其助选成员讲述保障资料

原则的规定，以及督导他们的工作，以确

保他们遵守保障资料原则的规定。 

 

3. 直接向有关个人收集个人资料作竞选活动

的候选人，必须将收集资料的目的告知该

人士。 
 

4. 候选人收集个人资料作竞选用途时，不得

使用欺诈手段，或是就收集资料的目的作

出失实的陈述。 

 

5. 候选人使用选民登记册中的个人资料时，

必须确保该等个人资料只能使用于相关的

选举法例中订明的选举目的。 
 
6. 如候选人希望使用从选民登记册以外所取

得的个人资料作竞选用途，则须事前征得

资料当事人的明确同意，除非原本收集有

关资料的目的是与竞选目的直接有关。 
 

7. 至于候选人利用从第三者(例如职工会或专

业团体)取得的个人资料，以接触这些团体

的会员来进行与竞选有关的活动，正确的

做法是由这些职工会或专业团体决定这是

否属于原本收集会员资料目的所准许的用

途，而有关通讯最好由这些团体处理。良

好的行事方式是由有关团体在事前知会会

员。 
 

8. 如候选人或其选举代理人为竞选而联络个

别选民时被问及如何取得选民的个人资

料，他们应该如实告知。 
 
9. 采用邮递方式(例如透过职工会或专业团

体)进行游说活动的候选人，应向收件人提

供拒绝再接收相关邮件的选择，即让有关

人士选择以后不再收到候选人的竞选邮

件。 
 
10. 良好的行事方式是候选人应该备存一份据

他们所知不欲接收竞选电话、邮件或探访

的人士的名单，并且避免向这些人士进行

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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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候选人及其选举代理人在进行竞选活动

时，应该小心保管他们所持有的选民名单

中的个人资料，防止有关个人资料被意外

的或未获准许的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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